臺北市104暨105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務評鑑特殊教育項度
暨特殊教育個案輔導評量績優學校成果分享研習實施計畫
1、 依據

1、 特殊教育法
2、 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務評鑑實施計畫

3、 臺北市104學年度各級學校個案輔導評量實施計畫

2、 目的

1、 透過評鑑獲得績優表現學校之特殊教育運作經驗分享研討，促進校際經驗交流，增進辦理學校教師專業成長，進而提升學校特殊教育服務品質。

2、 透過評鑑工作準備之分享，提升學校行政運作之能力。

3、 辦理單位 

1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2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芳和國民中學 東區特教資源中心
4、 研習時間：106年6月7日(星期三) 下午1時30分至4時
5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6樓 國際會議廳（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）。
6、 活動聯絡人：臺北市立芳和國民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林晏如老師、曾妃霜老師。電話：02-27320800分機702。
7、 參加對象及人數：預計至多錄取300名。
1、 指定參加：106學年度預定接受校務評鑑或特殊教育執行成效評鑑學校之特教組長。

2、 開放報名：在研習名額範圍內，得依報名順序先後錄取其他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本市特教教師參加。
8、 課程表

	時間
	研習活動
	主講人

	13：00-13：30
	報到
	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

	13：30-13：40
	來賓致詞
	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	13：40-14：10
	國小校務評鑑特教部分受評經驗分享
	中山國小  特教團隊

	14：10-14：40
	國中KPI校務評鑑特教部分受評經驗分享
	東湖國中  謝瓊萱組長

	14：40-15：10
	國中特殊教育個案輔導評量受評經驗分享
	新民國中  陳逸捷老師

	15：10-15：40
	高中校務評鑑特教部分受評經驗分享
	育成高中  曹惠雯組長

	15：40-16：00
	賦歸


9、 報名事宜：

1、 報名日期：公告日起至106年6月6日(星期二)下午4時截止。
2、 報名方式：請逕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（http://www.set.edu.tw/actclass/act/default.asp）-教師研習-臺北市-登錄單位(芳和國中東區特教資源中心)完成報名。

3、 全程參與研習者由承辦單位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。
拾、經費：由教育局及市立芳和國中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拾壹、本計畫奉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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